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4177号

原告：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55409394XJ。
法定代表人：余宪武，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月，重庆道通保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何章华，重庆道通保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家宝，男，195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元镇滩山坝村2组22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605120999。
原告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与被告余家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章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家宝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救助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救助中心垫付的丧葬费3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7日，余家宝驾驶其所有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行驶至重庆市丰都县三元镇梯青路路段时，操作不当致车辆发生侧翻，造成该车搭载人员柯良发死亡。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余家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应柯凤军申请，救助中心垫付了丧葬费30000元，后经救助中心向被告追偿未果。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家宝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7日20时许，余家宝驾驶其所有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搭载柯良发，沿丰都县梯青路向丰都县三元场镇行驶，当车行驶至丰都县三元镇梯青路三元中心医院路段时，余家宝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翻坠于左侧坎下，造成柯良发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余家宝在此次事故中为全部过错，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柯良发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不负此次事故责任。后经柯良发之子柯凤军申请，救助中心为余家宝垫付了30000元丧葬费给柯凤军，后救助中心向余家宝追偿未果，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第500230120180000102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重庆银行两江支行电汇凭证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核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余家宝驾驶机动致死搭载人柯良发，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余家宝具有全部过错，依法应当对柯良发的近亲属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在事故处理过程中，经受害人柯良发的近亲属申请，救助中心按照有关规定，对属于赔偿项下的部分丧葬费进行了垫付，救助中心垫付后依法享有对赔偿义务主体的被告余家宝的追偿权，为此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余家宝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3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bookmark: _GoBack]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由被告余家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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